
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关公告2006年第25号 PDF转换可能丢

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790.htm 为加强对进出口货物

报关单（以下简称报关单）修改和撤销的管理，规范进出口

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报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许可法〉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

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总署规范

性文件，制定《广州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操作

规程》（以下简称《规程》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一

、海关接受进出口货物申报后，电子数据和纸质进出口货物

报关单不得修改或者撤销。确有正当理由并符合本《规程》

规定的，经海关同意，方可修改或者撤销。 报关单修改或撤

销后，电子数据报关单和纸质报关单应当一致。 报关单的修

改与撤销应首先采取修改形式，确实无法修改的，才采取撤

销形式。 二、各隶属海关、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现场海关”

）设置报关单修改和撤销岗位，负责有关报关单的修改和撤

销的受理、审批、修改和撤销操作等具体业务。 三、进出口

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遇下列情况

的，可向原接受申报的海关提出修改或撤销报关单申请： （

一）由于报关人员操作或者书写失误造成所申报的报关单内

容有误； （二）出口货物放行后，由于装运、配载等原因造

成原申报货物部分或者全部退关、变更运输工具的； （三）

进出口货物在装载、运输、存储过程中因溢短装、不可抗力

的灭失、短损等原因造成原申报数据与实际货物不符的； （



四）根据贸易惯例先行采用暂时价格成交、实际结算时按商

检品质认定或者国际市场实际价格付款方式需要修改申报内

容的； （五）由于计算机、网络系统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电子

数据申报错误的； （六）其他特殊情况的。 四、申请人申请

修改或者撤销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，应当提交《进出口货物

报关单修改/撤销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并根据实际情况，

提交以下相关材料： （一）可以证明进出口实际情况的合同

、发票、装箱单等相关单证； （二）外汇管理、国税、检验

检疫、银行等有关部门出具的单证； （三）应税货物的海关

专用缴款书、用于办理收付汇和出口退税的报关单证明联等

海关出具的相关单证。 五、申请人在进口货物放行后或者出

口货物办结海关手续后，提出修改或撤销申请的内容涉及报

关单的商品编号、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、币制、单价、总价

、原产国（地区）、最终目的国（地区）、贸易方式（监管

方式）、成交方式之一的，海关应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处

理： （一）申请材料齐全的，海关向申请人制发加盖海关行

政许可专用章的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撤销申请受理决定

书》（见附件2），能够当场作出审查决定的，海关应当按照

有关规定相应制发准予或者不予修改、撤销的决定书，可以

不再制发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撤销申请受理决定书》； 

（二）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，海关应当允许申

请人当场更正； （三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海关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向

申请人制发加盖海关行政许可专用章的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

修改/撤销申请告知书》（见附件3）； （四）申请人、申请

理由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海关向其制发加盖海关行政许可专



用章的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撤销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》

（见附件4）。 六、海关决定受理报关单修改或者撤销申请

的，除可以当场决定的外，海关应当自受理报关单修改或者

撤销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完成相关操作，特

殊情况下，经主管关（处）长批准审查时限可以延长10个工

作日。 七、海关经审查决定予以修改或者撤销的，应当向申

请人制发加盖行政许可专用章的《准予修改/撤销进出口货物

报关单决定书》（见附件5），并完成相关操作；经审查决定

不予修改或者撤销的，应当向申请人制发加盖广州海关或隶

属海关公章的《不予修改/撤销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决定书》（

见附件6）。 八、申请人提出修改或撤销报关单的申请，但

不涉及上述第五条规定情形的，由海关审查直接决定是否予

以修改或者撤销，并且在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 撤销申请

表》上予以批注。 九、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报关单需要进行

修改或者撤销，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提出

申请的，原申报地海关应当通过电话、传真、电邮、公告等

多种方式，将修改或撤销的原因及涉及内容等事项告知进出

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。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

人应及时前往原申报地海关进行确认，并填写《进出口货物

报关单修改/撤销确认书》（附件7）。 十、撤销报关单数据

的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及时重新申报或依

照海关进出境管理要求作相应处理。 十一、因修改或者撤销

报关单导致需要变更、补办进出口许可证件的，进出口货物

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提交相应的进出口许可证件。 十二

、进出境备案清单的修改、撤销，比照上述规定执行。 十三

、因海关担保、审价、进出口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申请退补



税等原因需修改或撤销报关单的，不纳入本公告范围，按照

其他相关规定办理。 十四、违反上述规定，构成走私或者违

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，由海关缉私部门依法处理。 十五、

有关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的管理规定由广州海关审单处负责解

释，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。 特此公告。 附件： 1.《进出口

货物报关单修改/撤销申请表》 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

口货物报关单修改 /撤销申请受理决定书》 3.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 /撤销申请告知书》 4.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 /撤销申请不予受理决定

书》 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准予修改/撤销进出口货物报关

单决定书》 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予修改/撤销进出口货

物报关单决定书》 7.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/撤销确认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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